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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21年4月15日

（2021）浙0102民初1148号
张夏、沈子晨：本院受理原告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21）浙0102民初1148号起诉状和证据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30分在基金小镇
人民法庭第一号法庭（杭州市上城区白云路26号）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2民初168号

杨菲、杨秀华、肖元菊：原告浙江高名律师事务所诉你
们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已立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
议庭组成通知书、诉讼须知及开庭传票等。自发出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
日上午9时15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三楼第四号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2民初1149号

朱晓来、朱文庸：本院受理原告钱宝友、徐志云与被告
朱晓来、朱文庸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去向不明，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外网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适用令
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法庭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1972号

杭州耶爱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李琴琴：本院受理
原告俞伟军诉你方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民事裁定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
日起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00分（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诉调中心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
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6民初8801号

王贤锦：本院受理原告张怡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20）浙0106民初8801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6民初8013号

杨阿勇：本院受理原告李毛宁与你离婚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20）浙0106
民初801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法律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4民初2639号

杭州镜观建筑装饰设计有限公司、程瑞:本院受理
原告郭晓军诉被告杭州镜观建筑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程瑞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0)浙0104民初2639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相应当事人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4民初1181号

杭州绿蛙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原告杭州米赞文化创
意有限公司诉被告杭州绿蛙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服务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
0104民初118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98号

杭州优奥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上海玖森实业
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2021)浙0108民初98
号，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
诉状副本、证据副本、民事诉讼须知、诉讼风险告知
书、民事诉讼举证(案件适用简易程序)通知书、廉政
监督卡、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本案定于2021
年7月7日上午9点在本院第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99号

临沂高新区李东家电销售部、李金东、高立艳:本院受
理原告仟金顶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诉被告临沂高新区李东
家电销售部、李金东、高立艳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程序转
换，适用普通程序审理及开庭时间调整，且你下落不明，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开庭时间变更为2021
年6月28日上午9时00分，开庭地点在本院第四法庭，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426号

义乌市灰鸽电子商务商行:本院受理原告上海飞科
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义乌市灰鸽电子商务商行、
杭州阿里巴巴广告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一案，因
程序转换，适用普通程序审理及开庭时间调整，且你下
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开庭时间变更为
2021年7月8日上午9时00分，开庭地点在本院第四法
庭，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495号

正非防务技术(杭州)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桃
李云校科技有限公司诉被告正非防务技术(杭州)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程序转换，适用普通程序审理及开庭
时间调整，且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开庭时
间变更为2021年7月8日上午9时30分，开庭地点在本院
第四法庭，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571号

浙江振泰非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孙姗姗、陈晓波:本
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钱江支行诉被
告浙江振泰非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孙姗姗、陈晓波信用卡

纠纷一案，因程序转换,适用普通程序审理及开庭时间调整，
且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开庭时间变
更为2021年7月9日上午9时00分，开庭地点在本院第四法
庭，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591号

江苏米澜纺织印染有限公司、尹恒卫:本院受理原告
蒋锋诉被告江苏米澜纺织印染有限公司、尹恒卫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因程序转换，适用普通程序审理及开庭时间调整，
且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开庭时间变
更为2021年7月8日上午10时00分，开庭地点在本院第四
法庭，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633号

浙江振泰非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汪日委、沈云飞、陈
晓波: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钱江
支行诉被告浙江振泰非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汪日委、沈云
飞、陈晓波信用卡纠纷一案，因程序转换，适用普通程序审理
及开庭时间调整，且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开
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开
庭时间变更为2021年7月9日上午9时30分，开庭地点在本院
第四法庭，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1455号

杭州荣会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已受理原告杭州高
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诉被告杭州荣会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
于2021年7月5日9时在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
将依法缺席审理。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4502号

杭州灵紫舞蹈培训有限公司:本院对原告陈佳平与你
教育培训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民事判决书[案号:(2020)浙0108民初4502号]。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判文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5020号

保定白沟新城文兴箱包厂:本院对原告奥飞娱乐股份
有限公司诉你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0108民初5020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保定白沟新城文兴箱包厂立即
停止销售侵犯原告奥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超级飞侠”
系列美术作品著作权的商品;二、被告保定白沟新城文
兴箱包厂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奧飞娱
乐股份有限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共计6000元;三、
被告保定白沟新城文兴箱包厂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
日内支付原告奥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公告费650元;
四、驳回原告奥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
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400元，由原告奥飞娱乐股
份有限公司负担170元，由被告保定白沟新城文兴箱
包厂负担230元。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5228号

合肥瑶海区奥腾汽车用品经营部:本院受理原告中策
橡胶集团有限公司诉被告合肥瑶海区奥腾汽车用品经营
部、杭州阿里巴巴广告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一案，本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浙
0108民初522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5365号

深圳市平诚建筑设计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对原告杭州
宜格化妆品有限公司与你侵害商标权纠纷、不正当竞争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民事判
决书[案号:(2020)浙0108民初5365号]。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判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5589号

杭州启智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叶瑶莹与杭
州启智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教育培训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民事判决书[案号:
(2020)浙0108民初5589号]。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5662号

杭州聚石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对原告何杰与你劳务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民事
判决书[案号:(2020)浙0108民初5662号]。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判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5860号

杭州聚石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对原告张宇与你劳务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民事
判决书【案号:(2020)浙0108民初5860号】。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判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5869号

浙江易呗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本院对原告闫多多
与你劳动争议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民事裁定书[案号:(2020)浙0108民初5869
号]。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5926号

杭州灵紫舞蹈培训有限公司:本院对原告王微新与你

教育培训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民事判决书[案号:(2020)浙0108民初5926号]。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判文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5950号

杭州启智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高翔与杭州
启智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教育培训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民事判决书[案号:
(2020)浙0108民初5950号]。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91民初815号

王为明:本院受理原告王传奇诉被告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方送
达本案诉讼材料，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原告的诉讼请求为:1.判令
被告支付原告货款37000元和扣除2010元的费用，共计
39010元；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2017年12月1日至付款
日的利息损失(按年利率6%计算)；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
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为公告
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21
年7月6日上午10时00分在本院第六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91民初910号

潘锋:本院受理原告杭州丽超百货有限公司诉被告你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因采用其他方式
无法向你方送达本案诉讼材料，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原告的诉讼
请求为: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货款33500元;2.判令被告向原
告支付逾期利息(以33500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
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计算，自起诉之日
起计算至被告履行完毕之日止);3.本案诉讼费、公告费由被
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为
公告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
2021年7月6日上午09时30分在本院第六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82民初1004号

刘卫东：原告陈新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要
求你立即归还本金人民币60000元及逾期利息27000
元，共计87000元。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小额转简易民事裁定书
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
于2021年7月5日上午9时在本院梅城法庭1号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建德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05民初1535号

谢街菊、许俊文：本院受理原告宁波菁顺汽车租赁有
限公司与被告谢街菊、许俊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
用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方式送达该案相关法律文书，现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
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审判组成人
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证据材料等诉讼材料。原告宁波菁
顺汽车租赁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为：1.判令谢街菊返还原
告所有的车牌号为浙B3C3S5的五菱牌小汽车一辆(车
辆识别代号为LZWADAGA1HE385948)；2.判令谢街
菊向原告支付拖欠的租金7660.4元,并向原告支付相应
的违约金(截至2021年3月15日金额为2682.08元,2021
年3月16日起的违约金以拖欠租金7660.4元为基数、按
每日0.1%计算至款清日止);3.判令谢街菊向原告赔偿律
师代理费4000元；4.判令谢街菊向原告赔偿自2020年6
月13日起至谢街菊实际返还车辆日止按月租金1533.4
元计算的车辆租金损失；5.判令许俊文对上述第2项至第
4项债务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15日内。本院定于2021年7月6日9时00分在
本院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请准时到庭参加诉
讼，否则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0）浙0205民初4927号

李诗均：本院受理原告易商新程（杭州）有限公司诉被
告李诗均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并依法向你送
达（2020）浙0205民初4927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自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3790号

傅志强(公民身份号码3307261992****1532)：本
院受理原告刘佳琪诉被告傅志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
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举证材料、廉
政监督卡、诉讼须知、开庭传票各一份。原告诉请：1、请求判
令被告立即偿还借款本金90000元及利息33048元（按
0.03％的日利率，自2017年10月24日起暂计至2021年3
月1日止，以后继续计算至实际履行日）；2、请求判令本案案
件受理费、保全费由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本案定于2021年07月06日09:00在西郊小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0）浙0203民初13338号

吴嘉炜（公民身份号码：3307241989****1618）：
本院受理的原告周晶晶诉被告吴嘉炜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
0203民初1333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吴嘉炜
归还原告周晶晶借款20000元，并支付自2020年10月6
日起以20000元本金为基数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
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款项实际付清日
止的逾期利息，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如果
被告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
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
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
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
迟延履行期间）。案件受理费300元，减半收取150元，公

告费350元，合计500元，由被告吴嘉炜负担。限你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917号

上海万物芳华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
宁波上高源机电设备有限公司诉被告上海万物芳华装饰
工程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
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03民初917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如下：被告上海万物芳华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原告宁波上高源机
电设备有限公司货款18479元，并以18479元为基数，
支付自2020年4月1日起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按同期
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
算的利息损失。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
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
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
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案件
受理费262元，减半收取131元，公告费650元，由被告
上海万物芳华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负担。限你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西郊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1125号

王丹丹：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市分公司与被告王丹丹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
0212民初1125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1254号

苍南县海天漂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宁波雅度
纺织助剂有限公司与被告苍南县海天漂染有限公司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
向你单位送达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起诉
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
书、民事裁定书（转普）、普通独任审通知书、开庭传票。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举证期
限延长至收到通知之日起5日内。并定于2021年7月9
日上午8：45时在本院第十五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802号

肖彬：本院受理原告宁波聚元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
司为与被告肖彬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212民初802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六个月内，向本院申请再审。逾期未提出再审，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执异29-32号

华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宁波创新建设有限公司、浙
江聚鑫联合集团有限公司、五洋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杭飞龙、祝华丽、司焕明、华升建设集团宁波镇海置业投资
有限公司、浙江华升控股有限公司：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
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江东支行与被执行人
华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宁波创新建设有限公司、浙江聚
鑫联合集团有限公司、五洋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浙江
中联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杭飞龙、祝华丽、司焕明、华升建
设集团包头投资置业有限公司、华升建设集团宁波镇海
置业投资有限公司、浙江华升控股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相关案件中，申请人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向本院申请变更其为（2019）浙0212执681号、686号、
769号、770号执行案件的申请执行人。经审查，本院已作
出（2021）浙0212执异29号、30号、31号、32号执行裁定
书，裁定变更申请人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为上
述执行案件的申请执行人。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裁定
书。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裁定，可以自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宁波市中级人
民法院申请复议。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0）浙0206民初7511号

张继华（公民身份号码：5125311971****4572）：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北仑分行
与被告张继华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对你无法采用
其他方式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0206民初7511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准许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宁波北仑分行撤诉。本案受理费50元，减半收
取计25元，公告费650元，合计675元，由原告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北仑分行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领取裁定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初457号

黄磊(公民身份号码：3302061978****0011)、黄
明贵（公民身份号码：3302061952****0017）：本院受
理原告周仕良与被告黄磊、黄明贵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的规定，现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浙0206民
初45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黄磊应于本
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归还原告周仕良借款
60万元，并支付该款自2009年7月1日起至2020年8
月19日期间按照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及自2020年8
月20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
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二、
驳回原告周仕良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期履行付款义
务，则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
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
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
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本案受理费13893
元，减半收取6946.50元，由被告黄磊负担。限你们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柴桥法庭领取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初2196号

周建仔（公民身份号码：4302241979****2975）：
本院受理原告周全阳诉被告周建仔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参加诉讼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
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等材料。现原告起诉要求：判令
被告归还借款22000元，并以此为基数按年利率6%支
付自2017年8月5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限
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小港法庭领取
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1年7月5
日8时40分在小港法庭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0）浙0206民初7202号

曹明野（公民身份号码：2113821990****6213）：
原告宁波市北仑区小港金越吊装服务部为与被告曹明野
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0206民初7202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如下：一、被告曹明野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
力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宁波市北仑区小港金越吊
装服务部履带吊租赁费180933元并支付该款自
2020年8月11日起按年利率15.4%标准计算至实际
履行之日止的利息；二、被告曹明野应于本判决发生
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宁波市北仑区小港
金越吊装服务部为实现债权支出的律师费10000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
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
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
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本案受理费4118元，减半
收取2059元，保全费1536元，公告费650元，合计4245
元，由被告曹明野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限你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小港法庭领取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初719号

刘亚洲（公民身份号码：4127251982****6535）、
丁瑞连（公民身份号码：4124251982****4242）：本院
受理原告汪志明与被告刘亚洲、丁瑞连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方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
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等材料。原
告起诉要求：判令被告归还借款本金100000元并支付
前期利息44574元（前期利息59574按照年利率15.4%
的标准从2017年3月1日起暂计算至2021年1月11
日，后续利息要求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计付至实际支付之日止），上
述款项暂合计：144574元。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0日内。并定于2021年6月28日9
时在本院大榭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91民初398号

赵滨：本院受理宁波西格玛泰克自动化设备有限公
司与赵滨不当得利纠纷一案，因采取其他方式无法向你
送达有关诉讼文书，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独任审判人员通知
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
告知书、强制执行若干意见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判
令：1.被告返还虚假报销款共计29510元；2.本案诉讼费
由被告承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0日内。并定于2021年6
月30日下午14时30分在本院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宁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2469号

方楠：本院受理原告钱挺诉被告方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无法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审理传票、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卡、民商事诉
讼须知、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原告诉
讼请求：一、判令被告立即归还原告借款本金人民币
650000元，并支付以650000元为基数，自2020年8月
7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
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4倍计算的利息；二、
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本案依法由审判员陈忠辉进行审理。本案定于
2021年7月2日9时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杭州湾新
区人民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不出庭，
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4034号

深圳市世纪华电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童建
杜诉你方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方
送达，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审理传票、民商事案件诉讼须知、廉政
监督卡、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庭审网络直播规定告
知书、诚信诉讼承诺书等。原告诉请：1.被告立即向原
告退换全部货款19832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
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2021
年7月5日9时0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慈溪市人民法院
杭州湾新区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不
出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1民初860号

程羲之：原告毛蕾杰与被告程羲之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的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81民初
86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本案按撤诉处理。本案案
件受理费550元，减半收取275元，由原告毛蕾杰负担。
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
市中级人民法院。 余姚市人民法院


